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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业管理公司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合作

吴 静
( 昆明治金高等专科学校 建工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3)

摘 要: 面临不断增加的竞争和生存压力，突破现有经营模式从而增加收入并提高行业地位，是物业管理公司

和房地产经纪机构都亟待解决的问题。论述了物业管理公司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展开合作的优势条件，提出了二

者合作的模式构想，并指出二者合作将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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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Between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Real Estate Agencies

WU Jing
( Construction Faculty，Kunming Metallurgy College，Kunming 650033，China)

Abstract: With increasing competition and pressure to survive，it is the urgent issue to be solved for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real estate agencies that break th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to in-
crease revenue and improve industry statu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operative advantages between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ies and real estate agencies，proposes cooperative model and ideas as well as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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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是城市

建设发展和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房地

产商品的售后服务，物业管理贯穿于整个房地产

的消费中，无论是对于开发商，还是对于业主，

都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由于许

多因素的制约，物业管理行业只能定位于 “保本

微利”［1］，严重制约了这一行业的发展。业主对

物业管理质量的高要求和物管公司的低利润率，

使得物业管理公司迫切需要找到增加营业收入的

途径。由于房地产经纪相对于其他业务而言，自

有资金要求低，业务过程相对简单，因此，目前

许多物业管理公司都已在实践中通过开展房地产

经纪业务增加收入。

房地产经纪是指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

纪人员为促进委托人与第三方进行交易而提供的

居间或代理等专业服务，并收取佣金的行为。伴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房

地产经纪行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从中

国房地产经纪行业诞生之日起，由于其所涉及的

交易方式、合作单位、客户、信息的易变性，令

经纪业务面临许多风险，经常被各级政府整顿。
另外，房地产经纪经营模式单一，尤其是房地产

居间业务基本处于坐等生意上门的被动局面，因

此，每次国家政策调整和经济情况发生变化，首

当其冲遭殃的就是房地产经纪机构。因此，找到

新的合作模式和合作者，是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当



务之急。
面临不断增加的竞争和生存压力，物业管理

公司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如何开展合作，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物业管理公司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的相互

促进

1. 1 房地产经纪对物管公司的促进作用

随着竞争的加剧和业主维权、自治意识的提

高，那些不用提高物业管理费用就可以为业主提

供更好、更细、更全服务的物管公司将获得更大

的市场。这就要求物管公司在现有的资源约束下

开展更多的增值服务。而房地产经纪机构在丰富

服务内容、增加服务收入、提升公司价值等方面

对物业管理公司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增加了对业主的服务

项目。物业管理的内容是 “管理物业、服务业

主”。目前多数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认识都只停留

在保洁、修缮、绿化、秩序维护等常规服务项目

上，这些 服 务 更 多 体 现 的 是 “管 理 物 业”，而

“服务业主”必须要通过尽可能满足业主更多需

求来体现和传达。通过开展房地产经纪服务，更

多地介入到业主的资产交易过程中，提供咨询和

服务，就可以向业主传达物管公司物业资产管理

方面的信息，从而从资产管理的角度增加对业主

的服务项目，更好地体现“服务业主”。
2) 在不增加物管公司成本的情况下增加了

收入。对于现阶段我国普通国民的收入水平来说，

通过物业管理主营业务来大幅增加收入，已不太

现实。通常，房地产经纪的佣金为交易价格的

0. 5% ～ 3%［2］，目 前，以 云 南 省 为 例，通 常 按

2%向卖方收取，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合作，物管公

司大概可以得到经纪佣金的一半，即总房款的

1%。以昆明为例，目前，多层普通商品住宅的物

业服务费平均能收到 0. 7 元 /m2，一套房屋经纪

的佣金收入大概等同于 10 套同类房屋一年的物业

服务总费用之合。在成熟的合作模式下，物管公

司完全可以在现有资源约束下配合房地产经纪机

构，通过促成房地产交易而增加收入。但如果物

管公司以自身的名义从事房地产经纪工作，其工

作的合法性目前还没有得到承认，与此相对应的，

其经纪佣金的获得缺乏法律依据，佣金的安全问

题就无从保障。因此，通过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的

合作，将是物管公司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3) 提升了物管公司价值。在人们的意识当

中，简单的体力劳动相对于智力因素和知识含量

较高的复杂劳动来说，可替代性更大。比如保洁、
绿化等工作相对于医生、律师等工作来说，可替

代性更大。如果物管公司只定位于常规物业服务

项目上，其被替换的可能性就很大，甚至专业的

保洁、修缮、绿化、保安公司都能够替代物管公

司。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合作，开展房地产经纪业

务，将提升物管工作的智力因素和知识含量，可

以将常规物业管理工作所获得的物业 “保值”效

果通过房地产经纪业务中物业的 “增值”体现出

来，从而减少了物管公司的可替代性，提升公司

的价值。
4) 获得更多与业主沟通交流的机会，为开

展更多的物业延伸服务打下基础。物管公司最大

的资源就是业主，在与业主良好的沟通、交流过

程中，物管公司可以发现更多的需求，通过满足

需求来获得更多的业务而获利。但目前，物管公

司基于“管理物业”目的的常规工作，没有太多

与业主沟通、交流的机会。物管公司可以通过开

展小区文化活动来创造这种机会，但开展小区文

化活动一来需要物管公司支付额外的成本，二来

由于业主兴趣点的分散性，不太容易调动业主的

广泛参与，因此效率不高。而通过与房地产经纪

机构合作，在开展经纪业务的过程中，自然就需

要与业主广泛、多次、深度地沟通，在此基础上，

至少获得了与旧业主搬离和新业主搬入相关的一

系列需求信息，加之在房地产经纪过程中建立起

来的业主对物业管理公司的信任感，就可以在不

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业主的更多委托，为开展

更多的延伸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
1. 2 物业管理公司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促进作用

由于房地产经纪行业的进入门槛低，房地产

经纪行业的竞争是非常剧烈的。又由于经营模式

单一，多数房地产经纪机构都处于一种 “靠天吃

饭”的状态。与物管公司合作，在房源获取、成

本控制、业务水平提升、公司长期发展等方面，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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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了业务水平并减少了人员成本。在

目前的行业规则下，房地产经纪佣金都保持在

2%左右，为获得更大的利润，房地产经纪机构只

能压缩成本。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降低业务员收

入水平、降低对业务员的能力要求来压缩成本。
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整个房地产经纪行业的从

业人员学历层次偏低、从业时间短、业务水平低、
流动频繁、短视情况严重。很多房地产经纪从业

人员不能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更为糟糕的是一

些经纪人员甚至欺骗客户，骗取佣金、定金，或

是利用市场不规范乱吃差价，以及利用公司资源

“做私单”。这样，不仅严重损害了房地产经纪机

构的利益，更严重损害了房地产经纪人这一职业

的社会形象。业务素质低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制

约整个房地产经纪行业发展的瓶颈。招揽客源带

客看房和交易撮合权证办理是房地产经纪过程中

密集使用劳动力的两类工作，通过与物业管理公

司合作，利用地缘的便利，物业管理公司可以承

担起全部带客看房和部分招揽客源的工作，这样，

房地产经纪机构就可以节省近半的人员费用; 加

上物管公司对所管辖物业的深入了解，不仅可以

使得带客看房的过程事半功倍，而且通过合作交

流，也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增进房地产

经纪机构对房源和业主的了解，增强房地产经纪

人员的业务水平。
2) 增加了房源和客源信息来源。房地产经

纪的开展离不开两个条件，那就是房源与客源。
目前，房地产经纪机构，特别是主要从事房地产

居间业务的经纪机构获得房源和客源的主要渠道

是广告和门店。通过广告吸引房源和客源，存在

着广告费用大、受众有限、效果受限于客户对房

源和经纪公司的了解程度等缺点; 通过门店吸引

房源和客源，也存在着店租贵、效果随门店与目

标物业的距离成反比等缺点。而物管公司是最接

近房源和业主的机构，了解所管楼盘内每一套物

业的物理属性和权属信息。在和业主有比较好的

沟通后，就能优先获得关于租售的意愿信息，如

果能在日常物业管理中建立起信任感，物管公司

就可能优先得到委托房源。从客源方面看，通常

客源更愿意将目标设定为某一楼盘而在此楼盘内

寻找满意的房源。楼盘内的物管公司就可以利用

接近房源的优势得到更多的有效客源。因此，通

过与物管公司合作，房地产经纪机构将更为便利

地获得有效的房源和客源。
3) 由于减少了业主和物业信息的出口，有利于

信息保密和佣金安全; 也由于物管公司与购房者

( 未来业主) 之间的长期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由于交易当事人的道德风险
［3］

而造成的逃避佣金的

行为。
对于房地产经纪业务，尤其是居间业务来说，

交易成功后的佣金收取有时会由于交易当事人的

道德风险而存在困难。因此，在房地产居间业务

中，房地产经纪公司通常会将交易当事人的信息

保密，避免交易双方直接见面谈判。但现实当中，

双方私下见面谈判，交易成功躲避佣金的案例却

层出不穷。其中，业主信息泄密的一个重要途径

就是物管公司。物管公司掌握着每一个业主的信

息，虽然有为业主信息保密的义务，但对于信息

泄密目前并无明确和严厉的惩罚措施，在没有任

何正向的激励机制之下，尤其是在房地产经纪业

务中，此类信息泄密往往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

为业主所鼓励，因此，业主信息通过物业管理公

司泄漏就成为一种可能会经常发生的情况。房地

产经纪机构通过与物管公司合作，就使得物管公

司对于物业和业主信息保密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

正向激励机制，因此，业主和物业的信息保密、
随之而来的佣金安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另外，

在现实的市场当中，房地产居间的佣金往往由购

房者支付，购房者与房地产经纪公司之间往往是

一次性的合作，这就极易使购房者通过各种办法

来逃避佣金; 而购房者与物管公司之间的合作是

多次的、长期的，与物管公司合作，房地产经纪

机构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购房者逃避佣金的道德

风险，一旦发生购房者逃避佣金，由于工作接近

业主，房地产经纪机构通过和物管公司合作追要

所欠佣金也更为方便。
4) 增加了对物业各种信息的了解，有利于

更好地服务于购房者。目前，房地产经纪机构的

委托房源大都是散乱的，由于二手房交易的日渐

频繁，对每一委托物业作深入了解成本巨大，基

本上也不可能完成。对委托物业物理属性的了解

不完全，会导致经纪人无法向客户较为客观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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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介绍物业，这就为日后的交易以至交易之后

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种种纠纷埋下了隐患，比如发

生“一房多卖”的情况，或中间人“吃差价”的

情况，这不但会让房地产经纪机构自身卷入法律纠

纷，更为严重的是，此类委托人本身失信的情况通

过媒体失当的放大宣传，会影响经纪机构自身的形

象和长远发展。由于物管公司掌握着物业的权属信

息，因而，与物管公司合作有利于经纪机构深入了

解物业的各种信息，更好地服务于委托人并避免交

易纠纷。

2 物业管理公司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合作模

式的探讨
［4］

2. 1 宽松型广泛合作

通过签署业务合作协议，经纪机构与各家物

管公司可进行广泛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在

合作中提供服务收取报酬来增加收入，并相互进

行业务推荐，通过成功地推荐业务提取佣金来增

加彼此的收入。物管公司和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宽

松广泛的合作模式下推进彼此的业务共同发展。
这种方式普遍适合于各种规模的物管公司和房地

产经纪机构，但在管理上有一定难度。
2. 2 紧密型专项合作

特定的物管公司和房地产经纪机构也可就房

源、客源推荐、服务协作以及其它业务推荐等项

目签订独家专项合作协议，合作双方形成长期紧

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建设和维护特定的物业

管理和房地产经纪品牌，通过双方特定资源的共

享达到发展特定业务，如房地产经纪、物业资产

维护和管理，强化各自核心业务的目的，使得双

方在合作业务和主营业务上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类合作适合于在各自行业内发展得比较好，业

务规模比较大的公司，且此类合作比较容易管理。
2. 3 深度合作

物管公司可以在组织内部成立房地产经纪部

门，达到国家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要求，并向相关

部门登记备案。然后，围绕其所管楼盘开展房地产

经纪业务，有一定知名度后逐步对外服务，发展到

一定规模后，在总公司下可以成立以资产维护、管

理和交易为结合点的独立运作的分公司，从而达到

总公司下各分公司良性互动发展，最终达到总公司

利润最大化。此类合作适合于楼盘管理面积足够

大、资金雄厚、管理经验成熟的物业管理公司，但

此类合作对物业管理公司及其房地产经纪机构的业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

3 物业管理公司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合作中

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3. 1 利益分配的问题

合作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合作持续不下去。房地产经

纪工作唯一的收入来源是经纪佣金，由于房地产

经纪工作的复杂性，简单地将佣金平分为两份，

合作双方各得一份显然不能体现每一步工作的应

有价值，也就不能对合作双方的工作积极性起到

很好的鼓励作用。因此，对整个经纪过程的各项

工作做出细分，如，将整个经纪过程细分为获取

房源委托、获取客源信息、供需配对、客户接待、
带客看房、促进成交、手续办理协助、供需双方

意见反馈及信息的再跟进等分项工作，测算出每

一分项工作的实际价值与成本，据此来确定佣金

分配比例，这样，既体现了每一分项工作的价值，

也鼓励了合作双方的积极性。但房地产经纪工作

是一个动态连续的工作过程，将整个过程的各项

工作完全细分并测算其实际价值，并非易事。
3. 2 工作衔接的问题

谈到合作，就必然涉及工作衔接的问题。如

果整个工作过程是模糊的、含混的，衔接将无从

谈起。因此，应当将整个工作过程流程化、标准

化、系统化，分析每一步工作过程的内容与重点

并清晰地将其描述出来，设置相应的工作角色与

岗位，明确其工作职责，并借助于某些工具，例

如“客户接待表”来协助和强化工作之间的衔

接。当然，工作衔接中关键的问题是工作流程化

以及合作者之间的无障碍沟通。

4 物业管理公司与房地产经纪机构合作的

对策

4. 1 加强沟通与信息资源共享

房地产经纪机构和物管公司在业务内容和优

势方面不一样，在客户关系发展、服务体现、人

员管理、品牌塑造、衍生业务发展等方面具有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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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性，可以通过合作互相促进，合作的基础在于

沟通的顺畅和信息资源的共享。物管公司应定期

就物业的属性、业主的特征等方面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的员工进行培训，房地产经纪机构也应定期就本

地区房价趋势、新出台的政策法规、特殊交易案例

等方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通过不断

的总结与培训，提升合作双方从业人员的业务水

平。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合作双方主营业务的发展

和合作业务的发展，提高了双方的盈利水平; 另一

方面，也提升了合作双方的社会形象。
4. 2 解决好合作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合作契约问

题

涉及两个公司的合作，无论是工作的衔接还

是利益的分配，都应有一些固化的模式，并依据

这些固化模式签订相应的合作契约。例如，依据

双方合作的紧密程度，订立广泛合作、专项合作

和深度合作三种契约，以不同的契约来制约双方

责、权、利的分配。只有这样，才能杜绝 “免费

搭便车”的心理，确保合作双方尽力、尽责、认

真完成工作。也只有如此，在发生合作纠纷时，

才有追究责任的依据。任何的口头承诺，看似充

满人情味，但在合作中，一定是未来纠纷的源头。
当然，由于房地产经纪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合作

模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长期

摸索、磨合的过程，因此，在制定合作模式和设

立相应合作契约时，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苏宝炜，李薇薇． 浅谈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有效经营模

式［J］． 中国物业管理，2005( 2) : 42 － 43．

［2］ 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 房地产基本

制度与政策［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 高鸿业． 西 方 经 济 学［M］． 北 京: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1996．

［4］ 肖艳． 房地产经纪机构与估价机构之间合作的探讨

［J］． 中国房地产估价与经纪，2008( 2) : 30 － 33．

［5］ 谭双群． 关于房地产中价违规行为的分析［J］． 中国房

地产估价与经纪，2009( 4) : 57 － 59．

［责任编辑:毛 颖

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

］

( 上接第 78 页)

4 结 语

云南实施“桥头堡战略”建设，必然引起未来

云南产业发展布局的调整与整合，进而带动云南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 必然拉动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的职业教育的改革，特别是依托行业企业办学，

面向产业办专业的高职院校的改革，进而推动区域

性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融入“桥头堡战略”建设

之中开发新专业，依托区域产业布局调结构、建机

制、创特色是热院抓机遇、促发展的关键所在。而

整合内部资源，强化外向型机制建设; 面向市场，建

立有效的专业研发与建设机制; 面向社会，盘活科

教资源; 优化专业结构，融入产业发展，是热院参与

“桥头堡战略”建设的有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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